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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一

有關若干司法地區的額外規定

C部

中華人民共和國

第一節 公司章程的附加規定

第二節 修訂條文及附加規定

第一節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發行人
所訂公司章程必須包括的附加規定

（參閱《GEM上市規則》第25.36條）

除須符合附錄三所載的規定外，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發行人所訂的公司章程亦須包括：

(a) 國務院證券委員會及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在1994年8月27日發布的《到境外上市公司章程必
備條款》（證委發 (1994)21號文件）（以下簡稱《必備條款》）所規定的條款；

(b) 除《必備條款》第36條的規定外，還須加進具有以下內容的條款：境外上市外資股股東名冊中，
有關香港聯合交易所掛牌上市的股份持有人的股東名冊正本部分，應當存放於香港；

(c) 除《必備條款》第140條的規定外，還須加進具有以下內容的條款：發行人為其在香港聯合交易所
掛牌上市的境外上市外資股持有人委任的收款代理人，應當為依照香港《受託人條例》註冊的信
託公司；

(d) 除《必備條款》第104條的規定外，還須就有關監事會的表決程序加進具有下列內容的條款：

(i) 監事會主席的選舉或罷免，應當由三分之二以上（含三分之二）監事會成員表決通過；及

(ii) 監事會的決議，應當由三分之二以上（含三分之二）監事會成員表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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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除《必備條款》第148條的規定外，還須就有關核數師的更換、解聘和辭職的程序，加進具有下列
內容的條款：

(i) 股東大會在擬通過決議，聘任一名非現任的核數師，以填補核數師職位的任何空缺，或續
聘一名由董事會聘任填補空缺的核數師或者解聘一名任期未屆滿的核數師時，應當符合
下列規定：

(A) 提案在股東大會會議通知發出之前，應當送給擬聘任的或者擬離任的或者在有關會
計年度已離任的核數師。離任包括被解聘、辭聘和退任。

(B) 如果即將離任的核數師作出書面陳述，並要求發行人將該陳述告知股東，除非發行
人收到書面陳述過晚，否則應當採取以下措施：

(x) 在為作出決議而向股東發出的通知上，說明將離任的核數師作出了陳述；及

(y) 將該陳述副本發給每位有權得到股東大會會議通知的股東。

(C) 如果發行人未將有關核數師的陳述〔根據上述B項相應的條款〕送出，有關核數師可
要求該陳述在股東大會上宣讀，並可以進一步作出申訴。

(D) 離任的核數師有權出席以下的會議：

(x) 其任期應到期的股東大會；

(y) 擬填補因其被解聘而出現空缺的股東大會；及

(z) 因其主動辭聘而召集的股東大會。

離任的核數師有權收到上述會議的所有會議通知或者與會議有關的其他信息，並在
該等會議上就涉及其作為發行人前任核數師的事宜發言。

(ii) 核數師如要辭去職務，則可將書面通知置於發行人註冊辦事處。通知應當包括下列之一
的陳述：

(A) 認為其辭聘並不涉及任何應該向發行人股東或者債權人交代情況的聲明；或

(B) 任何應當交代情況的陳述。

該等通知在其置於發行人註冊辦事處之日或者通知內註明的較後日期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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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發行人在收到第1(e)(ii)項所指的書面通知的14日內，應當將該通知的複印件送交主管機
構。如果通知載有第1(e)(ii)(B)項提及的陳述，發行人還應當送給每位有權得到發行人財
務狀況報告的股東。

(iv) 如果核數師的辭聘通知載有第1(e)(ii)(B)項所提及的陳述，核數師可要求董事會召集臨時
股東大會，聽取其就辭聘的有關情況作出的解釋；及

(f) 加進具有下列內容的條款：

除其他類別股份股東外，內資股股東和境外上市外資股股東視為不同類別股東。下列情形不適
用類別股東表決的特別程序：

(i) 經股東大會以特別決議批准，發行人每間隔12個月單獨或者同時發行內資股、境外上市
外資股，並且擬發行的內資股、境外上市外資股的數量各自不超過該類已發行在外股份
的百分之二十的；或

(ii) 發行人設立時發行內資股、境外上市外資股的計劃，自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或國務
院轄下其他證券監管機構批准之日起15 個月內完成的。

第二節

修訂條文及附加規定

(參閱《GEM上市規則》第25.20條 )

1. 《GEM上市規則》第25.20(2)條所要求的組織文件條文摘要，必須以下列標題列出。如任何一項標
題不適用，應在有關標題下註明「不適用」的字句：

(1) 董事

(a) 配發及發行股份的權力

(i) 摘要
(ii) 差別

(b) 處置中國發行人或其附屬公司資產的權力

(i) 摘要
(ii) 差別

(c) 就失去職位所獲得的補償或款項

(i) 摘要
(ii) 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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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提供予董事的貸款

(i) 摘要
(ii) 差別

(e) 提供財政資助以購買中國發行人或其附屬公司的股份

(i) 摘要
(ii) 差別

(f) 披露在與中國發行人或其附屬公司簽訂的合約中的利益

(i) 摘要
(ii) 差別

(g) 酬金

(i) 摘要
(ii) 差別

(h) 卸任、委任、免職

(i) 摘要
(ii) 差別

(i) 借款權力

(i) 摘要
(ii) 差別

(2) 組織文件的修改

(i) 摘要
(ii) 差別

(3) 現有股份或股份類別的權利的修改

(i) 摘要
(ii) 差別

(4) 特別決議—需獲大多數股東通過的

(i) 摘要
(ii) 差別

(5) 投票權（一般而言及以投票方式表決）

(i) 摘要
(ii) 差別

(6) 股東週年大會的規定

(i) 摘要
(ii) 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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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賬目與審核

(i) 摘要
(ii) 差別

(8) 會議通告及其商議的事務

(i) 摘要
(ii) 差別

(9) 股份的轉讓

(i) 摘要
(ii) 差別

(10) 中國發行人回購其股份的權力

(i) 摘要
(ii) 差別

(11) 中國發行人的附屬公司擁有該附屬公司的母公司股份的權力

(i) 摘要
(ii) 差別

(12) 股息及其他分派方法

(i) 摘要
(ii) 差別

(13) 委任代表

(i) 摘要
(ii) 差別

(14) 催繳股款及股份的沒收

(i) 摘要
(ii) 差別

(15) 查閱股東名冊

(i) 摘要
(ii) 差別

(16) 會議及類別股東會議的法定人數

(i) 摘要
(ii) 差別

(17) 少數股東在遭欺詐或壓制時的權利

(i) 摘要
(ii) 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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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清盤程序

(i) 摘要
(ii) 差別

(19) 對中國發行人或其股東具有重大意義的任何其他規定。

2. 本交易所要求中國發行人呈交的正式上市申請書，必須隨附中國發行人的香港法律顧問致中國
發行人的信件副本，該信件確認香港法律顧問已審閱有關的中國法律及組織文件的摘要，並據其
意見，在聽取具有資格的中國律師的法律意見的基礎上，認為上市文件列出了香港法律與適用
的中國法律之間的重大差別。該信件亦須確認，發行人組織文件已包括所需條款，以符合《GEM
上市規則》的有關規定。


